
上訴庭裁決陳振聰必須承擔華懋一方在原審及
上訴過程中的大部分訴訟費用，當中包括在

上訴聆訊中，代表華懋慈善基金的3名大狀訟費。
據了解，華懋今次上訴的訟費約4,000萬元，連同
原審法庭裁定陳振聰須承擔個人約8,000萬元律師
費、華懋一方的1.4億元的訟費，以及8,400萬元臨
時遺產管理人的費用，估計陳振聰須支付高達3至4
億元的懲罰性訟費。

華懋集團執行董事兼管治委員會主席龔仁心昨表
示，今次上訴總訟費暫時未統計，但認為一切訴
訟費應由陳振聰支付，又指倘案件最終上訴至特
區終審法院，律師費等支出要視乎法庭程序時間
的長短而定，現階段難以估計。

官批陳堅推不誠實官司
上訴庭於昨晨宣布裁決，整份判辭全長47頁。上

訴庭副庭長羅傑志、法官郭美超及關淑馨一致駁
回陳振聰的上訴。

羅傑志在開庭時，僅花6分鐘直接宣讀判辭的最
後一段，即結論部分。羅傑志說，上訴庭毫不猶
豫駁回陳振聰的上訴，法官認為陳振聰濫用法庭
程序，堅持要繼續進行一宗完全不誠實的官司。

書面判辭提到，原審法官要求陳振聰支付懲罰
性堂費的決定是恰當的，並裁定陳振聰須以懲罰
性基準，承擔華懋陣營在原審及上訴的大部分訟
費。

指龔陳風水師客人關係
判辭多次提到原審法官林文瀚經過詳細、認真

及徹底審視雙方證據後，才作出有關裁決。對於
陳振聰陣營在上訴時質疑林文瀚在道德上不接納

龔如心、陳振聰兩人的親
密關係，影響其判決。惟
上訴庭認為，林文瀚已考
慮有關因素，指無論龔如
心、陳振聰兩人關係如何
親密，陳振聰始終是有婦
之夫，原審法官不接納兩
人的戀人關係並不意外；
倘原審法官認為在道德上
可接受兩人關係，才令人

「覺得驚奇」。
上訴庭又認同林文瀚認

為龔如心不會把華懋王國
拱手讓予陳振聰的觀點，
林文瀚也指龔、陳是風水
師與客人關係；2005年龔
如心與家翁王廷歆爭產案
勝訴後，兩人再次重聚，
當時都是保持風水師及客人關係。判辭指出，原
審法官有小心考慮及接納華懋集團判頭王良煥的
證供，王作供時指出多次受陳振聰指令，在華懋
旗下多幢物業「挖洞」，後來龔如心證實患癌，為
續命繼續支付巨款予陳振聰。

06年遺囑簽名有太多疑點
判辭確認原審法官認為華懋專家證人的筆跡分

析較可信的說法，認為陳振聰手持2006年遺囑的簽
名有太多疑點，原審法官仔細考慮專家意見，認
為06年遺囑上的龔如心及見證人王永祥簽名均屬偽
冒。原審法官根據06年部分遺囑(partial will)見證人
王永祥及吳崇武的證供，認為兩人見證的文件並

非陳所持的06年遺囑。上訴庭認為，原審法官非常
仔細審視和分析有關證供，其結論是攻不破的。

認同陳振聰判辭「大話精」
上訴庭又認同，原審法官於判辭所指陳振聰是

「大話精」及不可信賴。
陳振聰昨日沒有現身法庭，其代表律師Ian Mill

也沒有到場。華懋陣營律師團主帥張健利也因為
身在美國，昨日未有到庭聽取判決。但在判決宣
布後個多小時，陳透過公關公司發表聲明，他稱
對上訴庭的裁決雖然深感失望，但會尊重，並已
經決定上訴至終審法院。陳振聰重申，手持的06年
遺囑是「絕對真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佩琪）已故華懋集團主席龔如心千億遺產官司第2回合，華懋陣營再贏一仗。香港高等法院上訴庭駁回

商人陳振聰的上訴，一致支持原審法官林文瀚的裁決，指陳振聰有家室，龔如心無理由會把所有財產交予陳，並確認原審認為華

懋陣營專家證人較為可信的觀點，又嚴斥陳振聰是「大話精」，其手持2006年遺囑為偽冒，是次執意打一宗不誠實的官司，是濫

用法庭程序，並判陳振聰須支付高達4億元的懲罰性堂費。陳振聰透過公關表示，其所持遺囑「絕對真確」，並會上訴至特區終審

法院。華懋慈善基金主席龔仁心則寄語陳振聰「回頭是岸」（相關新聞見A3）。

官斥濫用法庭程序 陳揚言上訴終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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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聰陣營 上訴庭觀點
上訴理據

王永祥的證供不可信 原審法官嚴謹審視王永祥的證供後，認為王的證供可信，上訴
庭法官認同原審法官裁決。

陳振聰手持2006年遺囑 原 審 法 官 考 慮 筆 跡 專 家 意 見 ， 認 同 2 0 0 6 年 遺 囑 上
是「真品」 的龔如心及王永祥簽名屬偽造；根據王及另一見證人吳崇武證

供，兩人所簽文件沒有摺痕，但陳振聰所持的2006年遺囑有摺
痕，而且兩人所簽文件只有1頁，相信王、吳所見證的文件並
非陳所持的06年遺囑。上訴庭認同原審法官的裁決正確無誤。

原審法官道德上不接 上訴庭認為，倘原審法官接受兩人關係，才令人感到驚奇，
納龔、陳兩人的親密 並認為陳振聰始終是有婦之夫，龔如心不會把所有家產交予
關係，並影響其裁決 對方。
龔、陳有親密關係 上訴庭認同原審庭接納華懋集團工程判頭王良煥供詞，指龔、

陳一直是風水師與客人關係。
原審法官接納華懋筆跡 上訴庭認為，陳振聰陣營沒有具體指出原審法官何處犯錯。
專家Radley的意見，
拒絕採用龔如心入院時
的簽名樣本，做法錯誤
06年遺囑上的簽名，融 上訴庭認為，同一個簽名裡有多個罕見特徵極不尋常及不大
合多個罕見特徵，反而 可能。
能夠提高簽名的真實性。

■資料來源：上訴庭判詞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佩琪

上訴庭反駁陳振聰陣營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佩琪）陳振聰陣
營在上訴時，集中攻
擊原審法官只接納華
懋專家證人供詞，上
訴庭在判辭中，以逾
半篇幅逐點分析筆跡
專家的意見，並指陳
振聰一方的質疑無具
體理據，又認同一個
簽名有多個罕見特徵
是極不尋常及不大可
能發生，並「力撐」
原審庭已仔細考慮
2006年部分遺囑見證
人王永祥及吳崇武的
口供，認同陳所持的
2006年遺囑是偽造的裁決。

陳振聰手持2006年遺囑上簽名的真偽，是爭產案關鍵
重點之一。上訴庭判辭逐一反駁陳振聰陣營的質疑，篇
幅長達25頁，且細分龔如心簽名、王永祥簽名作仔細論
述。

多個罕見特徵齊出現不尋常
判辭中提到，陳振聰代表律師Ian Mill上訴時指出華懋

筆跡專家Radley犯根本性錯誤，並認為原審法官接納
Radley意見，拒絕採用龔如心入住醫院時的簽名樣本，是
錯誤做法，惟上訴庭認為Ian Mill沒有具體指出原審法官
何處犯錯。

就Ian Mill曾提出，偽冒者甚少將多個罕見特徵融於同
一個簽名上，2006年遺囑簽名出現多個罕見特徵，反而
提高簽名的真實性，上訴庭法官認同華懋代表律師張健
利所說，在同一個簽名有多個罕見特徵是極不尋常及不
大可能發生，顯然是普通常識，認為原審法官從統計學
數據反駁Ian Mill的上訴陳辭屬正確。

判辭指，原審法官在考慮專家報告、Radley及陳振聰一
方筆跡專家Westwood的庭上證供，認定2006年遺囑上的
龔如心及王永祥簽名屬偽造，有關裁決正確無誤。

原審庭採納王永祥證供正確
Ian Mill曾質疑2006年部分遺囑見證人王永祥的證供不

可信，但上訴庭法官認為原審庭採納其證供，做法正
確。另一見證人吳崇武作書面供詞時，已指出當天龔如
心手持一張紙張進入會議室，並叫吳簽署該文件作證。
吳崇武供稱該文件只有1頁，也沒有發現該紙上有摺痕，
但陳振聰手持的2006年遺囑經科學鑑證，證實中間有一
條摺痕，龔的簽名正位於該摺痕上，故原審法官認為
2006年遺囑是偽造，屬正確的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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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譚靜雯、

嚴敏慧）在原審法庭和上訴庭一再
敗訴的陳振聰，昨日決定上訴至終
審法院。有資深大律師表示，陳振
聰需在判決當日起計28天內向終審
法院提出申請，終院會檢視原審及
上訴法庭有否犯錯，決定是否受
理，若不受理上訴庭的判決就成為

「終極裁決」。
有大律師認為，由於上訴庭昨日

的判辭強硬，陳振聰上訴至終院的
成功機會低。

大律師陸偉雄表示，陳振聰有權
再上訴至終審法院，但根據既定程
序，若申請人向終審法院提上訴，
須有足夠理據證明原審及上訴庭的

法官在判決或審訊過程犯錯。若屬
民事上訴，申請人須在判決當日起
計28天內，向終審法院提出申請，
有關申請亦須獲得上訴法院或終審
法院的批准，才可進行上訴。

兩審一面倒 上訴難成功
資深大律師梁家傑則指，原審及

上訴庭合共4名法官的判決一致，
即使陳振聰再上訴至特區終院，成
功機會不高：「因為現時情況，法
庭是基於事實的裁決，經過兩審測
試，似乎結果都一樣，而且都頗一
面倒。除非你說終審法院有一個不
尋常的角度看案件，否則，我就覺
得（上訴成功）比較難。」

大律師指上訴終院翻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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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聰昨透過公關表示，其
所持遺囑「絕對真確」，並會上
訴至終審法院。 資料圖片

■上訴庭的判辭以逾半篇幅逐
點分析筆跡專家的意見，並指
陳振聰一方的質疑無具體理
據。 資料圖片

A3 責任編輯：黃楚基　版面設計：莫家威 2011年2月15日(星期二)重 要 新 聞
T O P  N E W S

■大批媒體在上訴庭外採訪。 新華社

澳門導遊遭遼寧團毆打百行家增援

■華懋再贏官司，手持判辭
的龔仁心坦言心情興奮到不
能言喻。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3名懷疑傷人的內地旅客。 ■逾百名澳門導遊代表聚集並高呼兇手下車。 澳門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婉琪 澳門報道）澳門（14日）發生一
宗旅客涉嫌襲擊導遊事件。一個來自遼寧的26人旅行團，昨日
早上約9時經港澳碼頭來澳後，疑有團員不滿導遊操守，其中3
名遊客更動粗向其毆打，令導遊頭部受傷。逾100名澳門導遊同
業在得悉事件後，於晚上包圍涉案旅客旅行團的旅遊巴，要求
涉案人交代事件，事件至深夜仍未平息。

較預定時間早抵 遲接船起爭執
據稱，一個26人的遼寧旅行團於昨晨較預定時間提早到達外

港碼頭。其後，有旅客投訴導遊遲到及未有高舉「接團牌」，雙
方其後發生爭執，1名試圖調停的導遊報稱被毆打，報案要求驗
傷。澳門警方向懷疑傷人的3名旅客落取口供後將其釋放，繼續

行程。
不過，在消息傳出後，大批導遊不滿，入夜後，逾100名澳門

導遊同業聚集在海立方娛樂場附近包圍涉案旅客旅行團的旅遊
巴，要求涉嫌打人的內地旅客交代事件，大批特警及治安警到
場戒備，澳門旅遊局及中聯辦人員到場調停，其間更一度出現
混亂，多名導遊倒地受傷。

據悉，被襲導遊接受治療後仍出現頭暈、嘔吐的反應。導遊
業界要求事件完滿解決前不准該3名旅客離境，並要求襲擊者向
受襲者道歉。事件至深夜時
分仍未平息，導遊業界、
旅客及政府三方仍未
取得解決方案。


